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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

及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的补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天洋新材” ）于2025年04月26日、2025年05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2）、《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经事后核查，因部分内容存在遗漏，现

予以补充。

一、《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的公告》需要补正的内容

（一）原披露内容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昆山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天洋” ）、南通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天洋” ）、江苏德法瑞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法瑞” ）、上海惠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惠平” ）、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烟台信友” ）、海安天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天洋” ）、昆山天洋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天洋光伏” ）、

南通天洋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天洋光伏” ）、施科特光电材料（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科特” ）、信泰永合

（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永合” ）……

现修改为：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洋新材” 活公司）、昆山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天

洋” ）、南通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天洋” ）、江苏德法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法瑞” ）、上海惠平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惠平” ）、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信友” ）、海安天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安天洋” ）、昆山天洋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天洋光伏” ）、南通天洋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天洋光伏” ）、

施科特光电材料（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科特” ）、信泰永合（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永合” ）。 ……

（二）原披露内容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现在修改为：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是

（三）原披露内容

“一、担保情况概述；2、本次担保预计情况”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贷款办理效率，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授信额度、实际贷款方式及担

保情况，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拟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现修改为：

“一、担保情况概述；2、本次担保预计情况”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贷款办理效率，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授信额度、实际贷款方式及担

保情况，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拟相互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等。 ”

（四）原披露内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现修改增加：

1、天洋新材

名称：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4568586N

成立时间：2002年01月11日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3,267.3649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哲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李哲龙先生持股26.41%，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6%，朴艺峰女士持股

3.81%，李明健持先生持股3.79%，李顺玉女士持股1.04%，李哲龙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五）原披露内容

“11、被担保方最近一年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昆山天洋 54,950.99 52,877.89 2,073.10 75,069.54 -8,161.65

昆山天洋光伏 50,378.91 36,984.74 13,394.18 29,796.56 -7,473.11

施科特 17,126.46 6,041.03 11,085.43 1,259.43 472.82

南通天洋 61,933.11 32,728.56 29,204.55 43,146.61 3,813.62

南通天洋光伏 53,266.55 25,188.74 28,077.82 25,011.89 -8,300.87

海安天洋 38,286.14 5,406.16 32,879.98 - 573.02

江苏德法瑞 33,099.53 9,882.89 23,216.64 8,576.99 -2,643.90

上海惠平 503.14 4,927.84 -4,424.69 5,578.20 -284.93

信泰永合 21,734.40 3,427.52 18,306.87 6,075.97 4,027.98

烟台信友 8,354.41 1,721.46 6,632.95 11,575.71 1,949.27

现增加天洋新材主要财务数据，补充为：

“12、被担保方最近一年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天洋新材 207,273.18 27,524.34 179,748.84 22,305.98 -753.65

昆山天洋 54,950.99 52,877.89 2,073.10 75,069.54 -8,161.65

昆山天洋光伏 50,378.91 36,984.74 13,394.18 29,796.56 -7,473.11

施科特 17,126.46 6,041.03 11,085.43 1,259.43 472.82

南通天洋 61,933.11 32,728.56 29,204.55 43,146.61 3,813.62

南通天洋光伏 53,266.55 25,188.74 28,077.82 25,011.89 -8,300.87

海安天洋 38,286.14 5,406.16 32,879.98 - 573.02

江苏德法瑞 33,099.53 9,882.89 23,216.64 8,576.99 -2,643.90

上海惠平 503.14 4,927.84 -4,424.69 5,578.20 -284.93

信泰永合 21,734.40 3,427.52 18,306.87 6,075.97 4,027.98

烟台信友 8,354.41 1,721.46 6,632.95 11,575.71 1,949.27

二、《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需要补正的内容

（一）原披露内容

“议案九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的议案”

一、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概况；2、相关担保事项概况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贷款办理效率，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授信额度、实际贷款方式及担保

情况，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拟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现在修改为：

“议案九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的议案”

一、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概况；2、相关担保事项概况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贷款办理效率，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授信额度、实际贷款方式及担保

情况，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拟相互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等。 ……

（二）原披露内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现修改增加：

1、天洋新材

名称：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4568586N

成立时间：2002年01月11日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3,267.3649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哲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李哲龙先生持股26.41%，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6%，朴艺峰女士持股

3.81%，李明健持先生持股3.79%，李顺玉女士持股1.04%，李哲龙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三）原披露内容

“11、被担保方最近一年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昆山天洋 54,950.99 52,877.89 2,073.10 75,069.54 -8,161.65

昆山天洋光伏 50,378.91 36,984.74 13,394.18 29,796.56 -7,473.11

施科特 17,126.46 6,041.03 11,085.43 1,259.43 472.82

南通天洋 61,933.11 32,728.56 29,204.55 43,146.61 3,813.62

南通天洋光伏 53,266.55 25,188.74 28,077.82 25,011.89 -8,300.87

海安天洋 38,286.14 5,406.16 32,879.98 - 573.02

江苏德法瑞 33,099.53 9,882.89 23,216.64 8,576.99 -2,643.90

上海惠平 503.14 4,927.84 -4,424.69 5,578.20 -284.93

信泰永合 21,734.40 3,427.52 18,306.87 6,075.97 4,027.98

烟台信友 8,354.41 1,721.46 6,632.95 11,575.71 1,949.27

现增加天洋新材主要财务数据，补充为：

“12、被担保方最近一年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天洋新材 207,273.18 27,524.34 179,748.84 22,305.98 -753.65

昆山天洋 54,950.99 52,877.89 2,073.10 75,069.54 -8,161.65

昆山天洋光伏 50,378.91 36,984.74 13,394.18 29,796.56 -7,473.11

施科特 17,126.46 6,041.03 11,085.43 1,259.43 472.82

南通天洋 61,933.11 32,728.56 29,204.55 43,146.61 3,813.62

南通天洋光伏 53,266.55 25,188.74 28,077.82 25,011.89 -8,300.87

海安天洋 38,286.14 5,406.16 32,879.98 - 573.02

江苏德法瑞 33,099.53 9,882.89 23,216.64 8,576.99 -2,643.90

上海惠平 503.14 4,927.84 -4,424.69 5,578.20 -284.93

信泰永合 21,734.40 3,427.52 18,306.87 6,075.97 4,027.98

烟台信友 8,354.41 1,721.46 6,632.95 11,575.71 1,949.2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办理相关担保的公告》《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此次补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05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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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定，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25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3），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5年4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

5、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票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11.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供应商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

13.0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1、议案2、议案4至议案7、议案9至议案13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1、议案3至议案6、议案8、议案9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

编，并附上身份证、股东账户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复印件。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5月16日，登记时间9:00-12:00； 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委

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电话：010-67871609；

2.传真：010-52249811；

3.联系人：肖薇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

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99” ，投票简称为“盛通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

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委托书

兹授权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会议室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代为行使以下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

6.00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11.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供

应商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

13.0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议案》

√

注：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之一打“√” 每一议案，只能选填一项表决类型，不选或者多选视为无效。 如委

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出明确指示，受托人 是□ 否□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名称及签章（法人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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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583,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1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大会主持工作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耿卫东先生主持，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石良希先生、张世洪先生、杨勇先生，独立董事钱明星先生、师文林先生、彭涛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施五影女士、梁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常玉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067,058 99.1006 1,369,500 0.8123 146,600 0.087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067,258 99.1007 1,369,500 0.8123 146,400 0.087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067,258 99.1007 1,369,500 0.8123 146,400 0.087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21,958 99.0146 1,451,500 0.8609 209,700 0.124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066,158 99.1001 1,369,500 0.8123 147,500 0.0876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066,658 99.1004 1,369,500 0.8123 147,000 0.087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28,836 93.7999 1,388,400 5.6064 147,000 0.593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36,858 99.0234 1,512,200 0.8970 134,100 0.0796

9、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98,458 99.0599 1,433,800 0.8505 150,900 0.089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92,458 99.0564 1,449,100 0.8595 141,600 0.084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87,158 98.9939 1,517,500 0.9001 178,500 0.106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93,858 98.9979 1,517,500 0.9001 171,800 0.102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29,794,086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2,012,8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114,980 75.4847 1,451,500 21.4206 209,700 3.094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81,200 73.0935 299,000 20.2136 99,000 6.692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033,780 76.1524 1,152,500 21.7576 110,700 2.09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8,357,936 92.3714

1,369,

500

6.8909

146,

600

0.7377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8,358,136 92.3724

1,369,

500

6.8909

146,

400

0.7367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8,358,136 92.3724

1,369,

500

6.8909

146,

400

0.7367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8,212,836 91.6413

1,451,

500

7.3034

209,

700

1.0553

5 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18,357,036 92.3669

1,369,

500

6.8909

147,

500

0.7422

6

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18,357,536 92.3694

1,369,

500

6.8909

147,

000

0.7397

7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313,800 73.7502

1,388,

400

23.7365

147,

000

2.5133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18,227,736 91.7163

1,512,

200

7.6089

134,

100

0.6748

9 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18,289,336 92.0262

1,433,

800

7.2144

150,

900

0.7594

1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18,283,336 91.9960

1,449,

100

7.2914

141,

600

0.7126

11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18,178,036 91.4662

1,517,

500

7.6355

178,

500

0.8983

12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18,184,736 91.4999

1,517,

500

7.6355

171,

800

0.86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石华辉先生，其持有的表决权股份分别为63,448,

220股、66,345,866股、14,024,83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毅、鄯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13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7103� � � � � � � �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3

2、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3、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5.67元/股

4、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5.60元/股

5、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3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45号）同意注册，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4年1月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 200,00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月2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债券代码“127103” 。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

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

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

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东

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73元/股调整为5.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露的《关于“东南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4）。

2、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办理完成回购股份注销，共注销公司股份34,098,400股，公司总股本减

少34,098,400股。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根据《募集说明书》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东南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5.6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5.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 年11月

12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一年度。

公司将于2025年5月22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除权除息为2025年5月23

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

定，公司“东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5.67-0.07=5.60元/股

综上，“东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调整为5.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3日（除权除

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27103� � � � � � � �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实施前，若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致使公司

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以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方式分配。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15,517,13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7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59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2 08*****694 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 00*****815 郭明明

4 06*****234 殷建木

5 00*****160 郭林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103；债券简称：东南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调整前的“东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5.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5.6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3日 （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东南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593号

咨询联系人：张燕

咨询电话：0571-82783358

传真电话：0571-8278335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25-013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 代表股份398,020,3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9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9,268,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8,751,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7人， 代表股份8,751,5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7人，代表股份8,751,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89％。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77,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1％；反对3,028,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9％；弃权314,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024％；反对3,028,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040％；弃权314,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36％。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53,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2％；反对3,028,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9％； 弃权337,99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339％；反对3,028,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040％；弃权337,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1％。

提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81,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2％；反对3,026,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4％； 弃权311,7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538％；反对3,026,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834％；弃权311,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8％。

提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83,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5％；反对3,159,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9％；弃权177,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664％；反对3,159,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054％；弃权177,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2％。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677,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7％；反对1,301,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9％；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576％；反对1,301,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0％；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3％。

提案6.00�《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840,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85％；反对5,108,8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6％；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074％；反对5,108,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767％；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9％。

提案7.00�《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865,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49％；反对5,104,6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5％；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988％；反对5,104,6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288％；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5％。

提案8.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701,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63％；反对3,141,9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4％；弃权1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824％；反对3,141,9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020％；弃权1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6％。

提案9.00�《关于为子公司等银行综合授信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71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92％；反对3,10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5％；弃权1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4,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172％；反对3,106,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987％；弃权1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42％。

提案10.00�《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28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9％；反对1,530,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6％；弃权2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5,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659％；反对1,530,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05％；弃权2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3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刘放、肖荣甫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法律意

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25� � � � � � �证券简称：云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2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维股份”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电投” ）、云南小龙潭矿务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龙潭矿务局”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

云南能投红河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100%股权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云南电投、小龙潭矿务局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根

据《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云南电投、小龙潭矿务局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经公司申请，公

司证券（证券简称：云维股份，证券代码：600725）自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开市起开

始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于2024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情况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24-034号公告）。

2024年12月21日， 公司披露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股票复牌的公

告》，公司股票自2024年12月23日开盘起复牌交易，同日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摘

要等相关公告（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18日、2025年4月18日披露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25-002、003、004、019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推

进当中，目前尚未完成。公司将依据本次交易的工作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交易各方尚未

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

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5-041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及

2025

年审计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关于变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及2025年审

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王树伟等13名交易对方购买上海欧易生物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63.2134%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的申请于2025年3月20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于2025年3月27日被受理。

大信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原委派丁红远、夏雪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鉴于原签字

注册会计师夏雪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相关规定委派丁红远、付娟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承诺函》《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嘉必优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专项说明》和《嘉必优生物技

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专项说明》。

（二）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2025年3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大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拟委派丁红远、夏雪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鉴于会计师夏雪因个人原因

离职，随之变更为拟委派丁红远、付娟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 付娟女士，202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2020年10月加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至今；近三年签署及复核过湖北振华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参与了本次交易前期审计工作。

2、诚信记录

付娟女士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付娟女士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 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不利

影响，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亦不会对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